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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
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onferrous Min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58）

股東周年大會補充通告

茲提述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29日的股東
周年大會通告（「該通告」）。誠如該通告所載，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決
議向將於 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
提呈載於該通告內的決議案，以供其股東審議及批准。

鑒於譚耀宇先生（「譚先生」）於2021年5月27日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7日的公告）（「該公告」），根據本公司公
司章程第 107條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三第 4(2)段，譚先生將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退任，惟符合資格並願意
膺選連任。

由於王小衛先生辭任，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第一份代表
委任表格」）所載有關重選王小衛先生為執行董事的第 3.(a)(i)項普通決議
案不再適用，亦不會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以供股東審議及批准。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補充通告所用詞彙與該通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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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補充通告除該通告所載決議案外，

A. 撤回董事會提出的以下普通決議案：

3. (a)(i) 重選王小衛先生為執行董事

B. 董事會已向本公司提呈以下補充普通決議案：

作為普通決議案

8. 重選譚耀宇為非執行董事。

譚先生的履歷載於本補充通告附錄內。

董事會認為，上述議案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
建議全體股東投票贊成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的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中國有色礦業有限公司

張晉軍

主席

2021年6月8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晉軍先生及王
春來先生；非執行董事譚耀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傳堯先生、
劉景偉先生及關浣非先生。

附註：

1. 有關將按計劃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以供審議的其他決議案、出席股東周年大
會的資格、委任代表及其他相關事宜的詳細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

月29日之通函（「該通函」）及該通告。

2. 由於該通函及該通告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載有已撤回
決議案及並無載有本補充通告所載的新增決議案，故本公司已編製一份新的代
表委任表格（「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並隨附於本補充通告內。第二份代表委
任表格亦分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
網站（http://www.cnmc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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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意委任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但尚未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的股東，應根據隨附之第二份代表委
任表格印備之指示儘快填妥該表格並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惟無論如何不得遲於股東周年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前48小時（不包括公眾假期的任何部分）
交回。在此情況下，毋須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

4. 已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遞交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的股東應注意：

(i) 倘並無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則填妥之第一
份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股東遞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除該通告及第一
份代表委任表格所載的決議案外，獲股東正式委任的代表將有權就正式向
股東周年大會提呈的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告所載的新增決議案）酌情
投票或放棄投票；

(ii) 倘已於股東周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至少48小時（不包括公眾假期的任何部分）
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則無論是否已填妥第
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均會撤回並取代股東先前遞交的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
倘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已填妥，則將被視作有效的代表委任表格；及

(iii) 倘已於股東周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少於48小時（不包括公眾假期的任何部分）
向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遞交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則第二份代表委任表
格將被視作無效的代表委任表格，而股東先前遞交的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
將不會被撤回。倘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已填妥，則將被視作有效的代表委
任表格。除該通告及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所載的決議案外，獲股東正式委
任的代表將有權就正式向股東周年大會提呈的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
告所載的新增決議案）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

5. 股東務請注意，填妥及交回第一份代表委任表格及╱或第二份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6.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該通告及本補充通告所載的所有提呈之決議案將以
投票方式表決。

7. 股東對會議的安排如有任何疑問，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9時
正至下午 5時正辦公時間內，致電本公司+852 2797 2777或+86 10 8442 6373查詢。

8. 本通告之中文翻譯版本僅作參考之用，中、英文版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為準。

9.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晉軍先生及王春來先生；非
執行董事譚耀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傳堯先生、劉景偉先生及關浣非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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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譚耀宇先生的履歷詳情如下：

譚耀宇，47歲，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於2021年5月27日獲委任加入董事會。
彼於 2019年5月加入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有色集團」、本公
司最終控股股東），任財務部（資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自 2019年9月起，譚
先生兼任有色礦業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中國有色集團之附屬公司）董事長。
自2020年6月起，彼任中國有色集團財務部主任。於加入中國有色集團之前，
譚先生於2008年12月加入大冶有色金屬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大冶有色（定
義見下文）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直至2009年10月前一直擔任財務部主任、
其後曾任大冶有色金屬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大冶有色金屬礦業有限
公司（「中國大冶有色」、香港上市公司代碼 00661）之控股股東）的總會計
師。彼自 2012年起為中國大冶有色執行董事，自2017年9月起擔任中國大
冶有色董事會主席，於2019年5月辭任中國大冶有色執行董事、董事會
主席職務。譚先生擁有逾二十年採礦行業經驗，並於上市公司的運營方
面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彼於 2007年畢業於湖北黨校經濟管理專業，並
於2010年12月獲湖北省職改辦認證為高級會計師。

譚先生作為非執行董事之初始任期自 2021年5月27日起為期 3年，到期後
聘用將持續有效，直到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1個月之事前書面
通知而終止，並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規定輪值退任或重選連任。根
據其服務合約，譚先生將不收取董事酬金，但可按實際發生的票據報銷
履行職責過程中所產生的合理的差旅、交通及交際費用。

譚先生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
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此外，於本公告日期，譚先生並無、亦不被視作於本公司任何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
任何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關於譚先生之事宜須敦請本公司股東（「股
東」）垂注，亦無任何有關譚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 (v)

條之規定作出披露。

* 英文或中文譯名僅供參考。


